
希希臘臘      
GGRREEEECCEE 

 

國       家 :  希 臘 

生 效 日 期 :  10 Jan 2012   

電 話 號 碼 :  2774 1682 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金 鐘 道 88 號 ， 太 古 廣 場 2 期 2503 - 4 室 

辦 公 時 間 :  1000-1230 (Monday-Friday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

BNO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
HKSAR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
HKDI 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---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澳門特區 旅行証 

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--- 葡國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--- 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附附附附 加加加加 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 如如如如 下下下下 《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神神神神 根根根根 簽簽簽簽 証証証証 人人人人 仕仕仕仕 ，，，， 必必必必 須須須須 連連連連 同同同同 旅旅旅旅 遊遊遊遊 保保保保 險險險險 收收收收 據據據據 正正正正 本本本本 才才才才 可可可可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簽簽簽簽 証証証証 》 《 僱 主 》 公 司 商 業 登 記 證 副 本 、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副 本   《 僱 員 》 公 司 放 假 信 、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副 本  《 主 婦 》 個 人  經 濟 証 明 正 副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正 副 本  《 退 休 人 士 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副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正 副 本  《 學 生》 學 生 手 冊 、 出 世 紙 副 本  

 

下下  列列  國國  家家  之之  護護  照照  持持  有有  人人  前前  往往  希希  臘臘  可可  豁豁  免免  入入  境境  簽簽  証証  ::    Australia 澳 洲 Malaysia 馬 來 西 亞 U.K 英 國 Canada 加 拿 大 New Zealand 新 西 蘭 U.S.A 美 國 France 法 國  Singapore 新 加 坡  Japan 日 本 South Korea 南 韓  
*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，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。 
 

Page 27 


